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五七一次會議

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廿八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卅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余兼主任委員政憲（宣布開會時兼主任委員及兼副主任委員均不克出

席，由委員互推林委員中森代理主席）                           

紀錄彙整：張瓊月、林瑞峰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  

（一）本會第五七○次會議紀錄。  

（二）本部、南投縣及中寮鄉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聯席會議紀錄。  

（三）本部、南投縣及竹山鎮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聯席會議紀錄。  

決  定：確定。  

 

"以下內容僅供參考" 

七、核定案件： 

第一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五股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說明：  

一、本案業經台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三一

○次及九十二年一月十六日第三一六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台北縣政

府以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北府城規字第○九二○三四二六五九號

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計畫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及逕向本

部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周委員志龍（召集人）、彭委員光輝、

郭委員瓊瑩、張委員元旭及汪委員桂生等五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

專案小組已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九月二十三日及十月二日召開

三次小組會議審查完竣，並獲致具體審查意見，爰提會討論。 

決 議：  

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如附錄）通過，並



 

 

退請台北縣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

討論。  

1. 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壹之二（公共設施用地之補充）部分，除請縣政府

依照該府於會中所提變更計畫圖說（如附圖三、四、五）補辦公開展覽，

如公開展覽期間無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則准予通過，否則再提會討論外；

其餘不足部分，據縣政府列席人員說明，因補充尚有困難，故同意俟變更

農業區增加住宅區或商業區等都市發展用地或下次通盤檢討時再妥為調

整補充。 

2. 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貳之八（洲子洋市地重劃地區）部分，除請縣政府

依照該府於會中所提計畫圖說（如附圖六）將四公尺寬綠帶兼人行步道修

正為八公尺寬，並妥為製作變更計畫書圖補辦公開展覽，如公開展覽期間

無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則准予通過，否則應補提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後

再送部提會討論外，其餘請依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妥為補充書面資料

並納入計畫書，以資周延。 

【附錄】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查「五股都市計畫案」係於民國六十年十月發布實施，計畫面積四

三三．四六公頃。本案建議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台北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壹、整體計畫部分：  

一、為促進未來都市之整體發展及實際之需要，請將五股鄉公所列

席人員於小組會中所提有關本計畫區鄰近相關重大建設計畫、發展

現況與課題、發展定位與目標及整體發展構想等內容摘要納入計畫

書。  

二、本案公共設施用地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

及計畫人口五四、○○○人核算，文小用地面積不足五．二○公頃，

文中用地面積不足三．四四公頃，公園用地面積不足二．○九公頃，

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不足○．六一公頃，停車場用地面積不足四．

八四公頃；又公園用地、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等五

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佔全部計畫面積（四三三．五二公頃）百分之

三．○二八，未達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五條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

分之十規定（不足面積三○．二二公頃），故請台北縣政府妥為調

整補充，並製作變更計畫書、圖提會討論。  

三、本次通盤檢討之計畫圖係採用新測繪地形圖，因其比例尺與原

核定圖不同，故重製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及大部分使用分區與公

共設施用地面積均互有增減，若增減面積超過法定誤差者，請將變

更計畫內容納入變更內容明細表；並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第四十二條之規定，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發布實施之



 

 

同時，公告廢除。  

四、以下各點請台北縣政府詳予補充資料，並納入計畫書。 

1. 本計畫區與相鄰都市計畫、相關計畫及重大建設計畫之發展關聯及

繪製示意圖說。 

2. 表四「人口成長統計表」資料僅列至民國八十九年，請補充近年之

資料。 

3. 本案以民國一○○年為計畫目標年，預測計畫人口數為五四、○○○

人，請補充推估過程及計算資料。 

4. 請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內容，補充公

共設施容受力及住宅供需等項目之調查及分析推計資料。 

5. 請補充本計畫區都市發展現有課題與未來需求之分析資料，包括：

現有道路系統、土地使用、公共設施、文化設施、舊聚落更新問題

等與改善策略。 

6. 本計畫區之環境地質調查資料，包括斷層經過地區及分析其影響與

因應策略，並補充都市防災計畫部分之相關內容事項作為執行之依

據。 

貳、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  

一、新編號八，為避免影響環境品質，故維持原計畫。  

二、新編號九，請縣政府依照該府於小組會中所提變更計畫圖說（如附圖一），

補辦公開展覽，如公開展覽期間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則准予通過，否則再提會

討論。  

三、新編號十，採納縣政府列席代表之說明，將新劃設之道路寬度調整為十五公

尺，並請妥為修正計畫書圖。  

四、新編號十三，所列變更內容及面積，與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之變更內容及

面積不符，請縣政府查明補正。  

五、新編號十五，因變更內容不盡明確，請縣政府查明補正。  

六、新編號十七，因變更面積狹小，請縣政府繪製大比例尺變更計畫圖，納入計

畫書，俾利將來計畫執行。  

七、新編號二十四，台北縣政府已納入九十二年七月九日北府城規字第○九二○

四三七一五六號函所送「變更五股都市計畫（配合二重疏洪道左岸堤防銜接觀音

坑溪獅子橋聯繫堤防工程〡部分農業區、行水區、堤防用地、道路用地為河川區）

案」內，並經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八月五日第五六五次會審決，故不予

討論。  

八、新編號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

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及三十三等案涉及洲子洋市地重劃地區，

除其中新編號二十二，變更為文中用地部分同意變更外，其餘請依左列各點辦理

後，再行提會討論。  



 

 

1.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及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後之

住宅區面積二十八．○公頃、容積率百分之二○○，以每人五○平方公尺居

住樓地板面積核計，可容納人口數為一一、二○○人核算；惟公園用地、

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等五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僅佔全部面

積（六二．一○公頃）百分之三．二八，未達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五條不得

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規定（不足面積四．一七公頃），考量本地區

之居住環境品質，故請台北縣政府調整補充，並妥為繪圖製作變更計畫

書、圖。 

2. 本案重劃事業及財務計畫之內容、公共設施用地劃設之區位、項目及縣政

府列席代表於小組會中補充說明有關三十公尺特二號道路用地之取得方

式等，於調整補充公共設施用地時，請一併妥為考量。 

3.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已作大幅度之

變更（包括變更堤防用地、抽水站用地、廣場用地、道路用地、公園用地、

增劃設文中用地、增加商業區、擴大市地重劃範圍…等），對原計畫發展

構想及都市機能已有改變，請於計畫書補敘本計畫區之發展願景與定位，

並提供市地重劃區整體開發之構想、目標與具體策略，以及有關產業活動

設施之需求與相關重大建設計畫之配合問題。 

4. 請製作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包括原細部計畫、縣都市計畫

委員會決議後及重新調整後之面積）並繪製示意圖說。 

5. 依本部八十五年六月七日台內營字第八五七二七八六號函頒「都市計畫書

規定應以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並於完成整體開發後始

准核發建築執照處理要點」，及九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台內營字第○九一○○

八五一一七號函頒「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理方案」規定，應請台北縣

政府都市計畫、地政及財政單位會同評估可行性。如經評估可行者，應參

照「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將市地重劃主管機關認可

之可行性評估相關證明文件，納入計畫書，以資明確。 

6. 前項可行性評估至少包括土地使用狀況、地區發展潛力、人口成長情形、

建築用地需求量、開發後地價預期增長幅度、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財務計

畫、預期效益等詳細分析資料，並研提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報告及研訂其

開發期程﹐以符規定﹐並利執行查考。 

7. 本案變更內容，大部分係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增列，為避免影響他人

權益，請縣政府補辦公開展覽及舉辦說明會，又縣政府送本部審議之計畫

書圖與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不符部分及專案小組會後調整變更部分，並

請補提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以資周延。 

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新條文第十八點，採納市鄉規劃局列

席代表之說明，為便於將來計畫之執行，故將條文中「計畫圖」一詞刪

除。 

肆、逕向本部陳情意見：詳如附表。 

編

號 
陳情人、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審查意見 



 

 

逾

一 

陳情人：國防

部福利總處  

地點：五股鄉

石土地公段

蓬萊坑小段

九之一地號

等十五筆土

地。  

（台北縣政

府九十二年

五月二十九

日北府城規

字第○九二○

三四二六五

九號函送） 

1. 貴府變更五股都市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草案，將五股營區

機關用地變更為公園用地，並

稱該營區為廢棄瑩區，與事實

不符；本總處自九十一年五月

由陸軍調撥該營區後鑒於任

務需要，已規劃將該營區作為

副供站（提供台北縣及五股、

泰山等地區官兵副食品供應）

及國軍營站供應品調撥中心。 

2. 國軍北部地區部隊副食品供

應及營區供應品之儲存調撥

攸關國防戰備任務之遂行；故

建請貴府基於國防考量，請仍

維持該營區地目為機關用地。 

3. 近期北縣民代向國防部反

應：五股、泰山等地區軍榮眷

人數甚多，卻無大型福利品供

應站對渠等生活甚為不便，希

總處能於該營區設置供應站

以服務軍榮眷，並帶動地區繁

榮。 

建請仍維持

五股營區為

機關用地。 

併變更內

容明細表

新編號

九。 

逾

二 

陳情人：台灣

北區郵政管

理局  

地點：五股鄉

成子寮段成

子寮小段六

二之七地號

等五筆土

地。  

（台北縣政

府九十二年

五月二十九

日北府城規

字第○九二○

三四二六五

九號函送） 

1. 檢送郵政總局經管，座落貴縣

市目前土地使用分區為機關

用地之土地清冊，請貴府於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時，辦理變更

都市計畫為郵政用地。 

2. 郵政總局將於九十二年一月

一日改制為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相關清冊內之土地，

目前均供郵政支局營業使

用，請貴府於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時，將該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為郵政用地，以利改制後之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

理。 

 
  

郵政總局經

管，座落貴

縣市目前土

地使用分區

為機關用地

之土地清

冊，請貴府

於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

時，辦理變

更都市計畫

為郵政用

地。 

請縣政府

依照該府

於小組會

中所提變

更計畫圖

說（修正為

郵政事業

用地）（如

附圖二），

補辦公開

展覽，如公

開展覽期

間無公民

或團體陳

情意見則

准予通

過，否則再

提會討

論。 

   



 

 

第 二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桃園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覆

議案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變更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變更內容明細

表原編號第三案）覆議案，業經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一月

十四日第五五一次會審議完竣，上開會議決議：「本案參酌桃園縣

政府列席代表於會中所提意見，請縣政府在不影響道路系統功能、

道路平順及促進土地利用之原則下，妥為修正二十公尺計畫道路及

製作計畫書圖後，將修正內容備函報部，並補辦公開展覽及舉辦說

明會，如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則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否則再提會討論。」。  

二、案經桃園縣政府依決議補辦公開展覽完竣，公開展覽期間計接

獲台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所提陳情意見乙件，故以九十二年十月八

日府建城字第○九二○二三二五六○號函檢送上開陳情意見及相關

資料報請審議。 

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明細表原編號第三案

部分 



 

 

原

編 

號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市

都

委

會

決

議 

縣都

委會  
決 議 

省都委會  
決 議 

本會八

十八年

十一月

二十三

日第四

七五次

會決議 

變更八德

（大湳地

區）都市

計畫（部

分工業區

及農業區

為工商綜

合專用

區）案，

本會

89.3.7 第

四八二次

會決議 

桃園縣

政府函

送覆議

意見 

本會

92.1.14

第五

五一

次會

決議 

補

辦

公

展

後

桃

園

縣

政

府

函

送

意

見 

原

計

畫 

新計 

畫 

三 工
業

區  

   

   

農

業

區 

住宅

區、學

校用地

（文

小）、道

路  

住宅

區、學

校用地

（文

小）、

道路  

（附帶

條件：

應擬定

細部計

畫﹙含

配置適

當公共

設施用

地與擬

具具體

公平合

理之事

業及財

務計

畫﹚並

俟細部

計畫發

布實施

後，始

得發照

建築。） 

本計

畫住

宅區

發展

率已

達百

分之

九

十，

配合

未來

人口

城場

規劃

適當

住宅

區。 

照案

通

過。 

一、工

業區

變更

部

分：同

意變

更，另

行擬

定細

部計

畫，提

供百

分之

三十

五公

共設

施用

地，並

以市

地重

劃方

式開

發，俟

重劃

完成

始得

發照

發建

築。  

二、農

業區

變更

部

分：同

意變

更，應

以區

段徵

收方

式開

發並

應擬

定細

部計

  變更工業區

部分，修正為：  
（一）除依經濟

部推薦變更工業

區為工商綜合專

用區範圍外，其

餘請縣政府查明

土地權利關係人

若有意願依 「都

市計畫工業區變

更審議規範」辦

理則同意變更內

容綜理表第一案

決議，否則維持

原計畫。  

（二）經濟部推

薦變更工業區為

工商綜合專用區

範圍部分：規劃

為道路用地部

分，照申請人於

小組會中所繪圖

通過，其餘維持

原計畫。另依「都

市計畫工業區變

更審議規範」法

定程序辦理。  
二、變更農業區

部分：照縣政府

會同規劃單位於

小組會中所繪圖

附帶條件通過。  

附帶條件：應擬

定細部計畫(含

配置適當之公共

設施用地與擬具

具體公平合理之

事業及財務計

畫)並俟細部計

畫完成法定程序

發布實施後始得

發照建築。 

  本
通盤檢

討案有

關工業

區變更

為住宅

區部

分；暫

予保留

另依

「都市

計畫工

業區變

更審議

規範」

辦理。  

  其
餘准照

前台灣

省都市

計畫委

員會核

議意見

通過。  

本案基地

北側之通

過性聯外

計畫道

路，案涉

「變更桃

園市都市

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

討案」有

關「工業

區變更為

道路用

地」部

分，業提

經本會第

四七五次

會議審決

通過，將

來該聯外

道路如尚

未開闢完

成，開發

單位應自

申請基地

至東勇街

之間，自

行興闢至

少十二公

尺之聯外

道路，始

得核發使

用執照。 

  本案

變更工

業區部

分內

容，因部

分工業

區公告

實施變

更為工

商綜合

區，計畫

書中原

變更內

容為變

更工業

區為道

路用

地、學校

用地（文

小），應

更正為

變更工

業區為

道路用

地、學校

用地（文

小）與變

更工商

綜合專

用區為

道路用

地。  
二、請重

新審議

本案區

內二十

米計畫

道路之

必要性

與規劃

路形，以

為土地

權利關

係人之

權益。 

本案參

酌桃園

縣政府

列席代

表於會

中所提

意見，

請縣政

府在不

影響道

路系統

功能、

道路平

順及促

進土地

利用之

原則

下，妥

為修正

二十公

尺計畫

道路及

製作計

畫書圖

後，將

修正內

容備函

報部，

並補辦

公開展

覽及舉

辦說明

會，如

公開展

覽期間

無任何

公民或

團體陳

情意

見，則

報由內

政部逕

予核

定，否

則再提

（桃

園縣

政府

九十

二年

十月

八日

府建

城字

第○

九二

○二

三二

五六

○號

函）

目前

本案

尚未

協商

出最

適方

案

時，

為避

免延

宕本

計畫

案其

他變

更內

容之

時

程，

建請

將本

案保

留，

其餘

已核

定內

容先

行發

布實

施。 



 

 

決議：  

本案維持本會第五五一次會決議文，並退請桃園縣政府依照修正計

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附表】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原編號第三案）

覆議再提會討論案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表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本會

決議 

（公

開展

覽期

間提

出意

見） 

台崧建

設股份

有限公

司：土

地標

示：桃

園市區

介壽段

215、

215-1、

253、

253-1、

209、

251、

251-1、

214、

214-1、

214-2、

214-3

地號 

本公司已依經濟部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經授商字第 09101513530 號函合併台通

開發實業（股）公司與利台紡織籤維（股）

公司。  

貴府於九十二年八月四日舉辦都市計畫變

更說明會，提出「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修正變更內容明細表原編

號第三案）」，其變更內容如下：原毗臨本

公司與聯合利華公司間二十公尺寬之計畫

道路其中十二公尺寬之道路用地由本公司

提供，而原聯合利華公司應負擔八公尺道路

用地改由本公司以捐贈方式處理，影響本公

司權益至鉅，茲說明如下  

1. 根據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修正變更內容明細表原編

號第三案）」之內容，本公司所有原

為「工商綜合區」之商業用土地，其

中面積高達 0.49 公頃，逕行被規劃

為道路用地，並要求本公司以捐贈方

式處理，本公司遭受重大損失。 

2. 本公司工商綜合區之開發，已依貴府

八十九年三月核定之「八德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案」及八十九年九月五日核

發八九府工建字第一一一二六五號

開發許可之內容進行規劃與開發，本

次辦理修正後，因而造成本公司工商

綜合區之土地減少，且整個開發計畫

必須作全面之調整，原申請之建築執

照亦須重新變更，將拖延工商綜合區

開發時程，增加本公司開發財務負

擔。 

3. 本次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第二次通

請維持八十

九年三月核

定之「擬定八

德（大湳地

區）都市計畫

（納入桃園

市都市計畫

部分）（原工

業區、農業區

變更為工商

綜合專用區

及生態綠地）

細部計畫案」

之計畫內

容。否則本公

司因通盤檢

討所編為道

路用地之土

地，請貴府依

都市計畫法

中公共設施

用地之取得

以徵收方式

處理，同時，

因本公司工

商綜合區開

發案窒礙難

行，無法推

動，請貴府退

回本公司之

捐贈金，並賠

償本公司已

支付之各項

開發費用。 

維持

本會

第五

五一

次會

決議

文，並

請桃

園縣

政府

本於

權責

依法

處理。 



 

 

盤檢討)（修正變更內容明細表原編

號第三案），與原「台通公司開發設

置工商綜合區協議書」之規定內容不

符，並將使已核定工商綜合區之開發

案窒礙難行，無法推動，影響本公司

權益至鉅。 

（逕

向本

部陳

情意

見） 

陳情

人：聯

合利華

股份有

限公司 

一、「二十米計畫道路」覆議經過及台崧建

設公司陳情理由：  

1. 依經濟部促進投資聯合協調中心民

國（下同）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第

六十五次會議協調結論， 貴府依都

市計畫法第八十二條規定，在九十一

年十二月十六日向內政部申請覆

議。內政部都委會在九十二年一月十

四日審議覆議案時決議「請桃園縣政

府在不影響道路功能且保持道路平

順、不能彎曲，並有益土地利用之前

提下，妥善修正書、圖並補辦公開展

覽。該修正書圖於公開展覽期間若無

異議，報部核備即可」，請 貴府依此

原則提出新規劃。 

2. 貴府據以規劃「二十米計畫道路」南

移，所需用地由工商綜合區內取用。

規劃書、圖於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公開展覽。台崧建設公司於八月十五

日提出陳情意見，陳情理由略以：八

米用地由台通公司提供，影響其開發

案之商業用地面積，與「台通公司開

發設置工商綜合區協議書」（下稱

（「協議書」）不符，影響其開發計

畫，因而請求 貴府恢復覆議前之規

劃，否則即請求 貴府徵購道路用

地，並退回該公司之捐獻金，賠償開

發費用等。 

二、覆議規劃之「二十米計畫道路」符合政

策目標及各機關意見：  

1. 覆議規劃之「二十米計畫道路」符合

經濟部促進投資聯合協調中心民國

第六十五次會議協調結論。覆議前之

「二十米計畫道路」有八米用地穿越

請維持覆議

案決議。 

併本

會決

議 



 

 

聯合利華公司廠區，影響聯合利華公

司在我國之之投資計畫，該次會議第

一項結論為「各單位對協助聯合利華

公司排除投資障礙具有共識，並同意

配合盡快協助辦理」，各單位之共識

為計畫道路不應通過聯合利華公司

廠區。 

2. 覆議規劃之「二十米計畫道路」符合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暨主席指示。內政

部都委會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審議

本案時決議「在不影響道路功能且保

持道路平順、不能彎曲並有益土地利

用」之規劃原則。此外，主席亦說明

「二十米計畫道路」用地如因「工商

綜合區」之需求而生，應由工商綜合

區內之土地取用，較為公平。 

3. 「二十米計畫道路」原係配合工業區

變更為住宅區之交通需求而設，且規

劃之路線本為直線。目前該工業區並

無變更為住宅區之規劃，故「二十米

計畫道路本有檢討必要」。況覆議前

之「二十米計畫道路」路線，係因台

通公司為完整利用其基地，請求將原

規劃為直線之道路改為曲線，台通公

司因開發設置工商綜合區如有交通

需求而使用他人土地，並不公平。 

4. 依內政部都委會第四八二次會議第

二案之決議事項一：基地北側通過性

聯外計畫道路如未開闢完成，開發單

位應申請自基地至東勇街之間，自行

興闢至少十二公尺之聯外道路，始得

核發使用執照，亦維持「道路用地由

開發者提供」之政策。 

5. 貴府多次重申「工商綜合區所需道路

用地不應使用聯合利華公司廠區用

地，影響聯合利華公司投資」。 

三、覆議規劃之「二十米計畫道路」符合法

令及協議書約定：  

1. 法令規定道路用地由開發者負擔：工

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第八條

第二項規定，工商綜合區區內道路…

不得低於申請開發土地總面積扣除



 

 

生態綠地後剩餘之土地面積百分之

四十，產權歸土地所有權人所有。但

屬通過性之道路者，應捐贈並分割移

轉登記為政府所有。明確規定工商綜

合區需求之道路用地，應由開發者負

擔。 

2. 協議書第三條及第四條亦約定道路

用地及改善交通費用由開發者負

擔：協議書第四條就「區外公共設施

之配合」部分規定：「甲方（台通）

經整體規劃後，提出區外公共設施配

合計畫，乙方原則同意納入規劃，但

仍應經法令程序後方可定案，甲方不

得據以要求乙方限期完成。」「本開

發案有關交通管理改善所需費用由

甲方負擔」。足見覆議規劃之「二十

米計畫道路」符合協議書規定。又，

當時乙方同意納入規劃者本為直線

二十米計畫道路（未通過聯合利華土

地），並非甲方自行繪線通過他人土

地之方案，併予說明。 

3. 倘恢復覆議前之二十米計畫道路，八

米道路用地通過聯合利華公司廠

區，政府須以徵購方式取得聯合利華

公司土地及設備，不僅違反法令及協

議書「道路用地由開發者負擔」之原

則，且有抵觸外國人投資條例第十四

條規定之虞。（「投資人對所投資之事

業之投資，占資本總額百分之四十五

以上者，在開業二十年內，繼續保持

其投資額在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時，不

予徵用或收購。」）。 

四、覆議規劃之「二十米計畫道路」並未影

響台通公司權益：  

按貴府提出覆議時即指出，「二十米計畫道

路」原係配合工業區變更為主宅區衍生之交

通需求而設，且當初本規劃為直線道路，今

工業區並無變更為住宅區之規劃，是否仍有

設置二十米計畫道路需求，抑或以台通公司

土地開闢十二米道路即可，本有檢討空間。

貴府覆議規劃之「二十米計畫道路」即秉此

意旨。依覆議前之規劃，台通公司本有義務

提供十二米道路用地，依覆議後之規劃，亦



 

 

僅規劃設置十二米道路由台通公司提供，然

台通公司如堅持其工商綜合區須設置二十

米道路用地，另外八米用地始由台通公司捐

贈。要之，覆議規劃案事實上並未增加台通

公司之負擔，除非台通公司自己認為不符其

工商綜合區之交通需求而有增加道路用地

之需要，使要求該八米土地由台通公司提

供。  

五、協議書第十二條規定：「甲方於取得建

築物之使用執照前，承諾不將所許可開發之

土地移轉予他人。」本條規定應包括甲方喪

失資力，致其失去土地所有權，而無法履行

協議書之情形。經查，台通公司申請開發設

置工商綜合區之土地，目前有多筆遭法院查

封拍賣，其究竟有無能力並順利履行協議

書，甚為可疑，應予查明。尤其本件陳情者

為「台崧建設公司」，倘其受讓「台通公司」

開發設置工商綜合區之權利，其是否依法申

請變更為接續開發人，亦有查明之必要。  

六、綜上說明，覆議規劃之「二十米計畫道

路」符合政策目標、法令及協議書約定，且

未改變或加重台通公司負擔。台通公司未充

分了解覆議規劃之「二十米計畫道路」，反

任意指摘覆議規劃之「二十米計畫道路」使

其開發計畫無法進行而擬求償云云，對照開

發案阻挫情形，台通公司顯試圖將其自己財

務能力變化導致之開發阻挫錯誤歸因於覆

議之「二十米計畫道路」，並不足採。 

第 三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南崁新市鎮都市計畫（部分保護區為

鐵路用地）（供高速鐵路使用）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桃園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七月三十日第十四屆

第十一次會審議通過，並准桃園縣政府以九十二年十月一日府城鄉

字第○九二○二二五八三三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第一項第四款。  

（二）行政院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台八十一台交字第二一九三六

號函。  

（三）交通部八十一年十二月九日交路字第 0 九一 00 六八一二一



 

 

號函。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決 議：  

本案除將法令依據修正為：「（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第一項第四

款。（二）內政部九十二年四月一日內授營都字第○九二○○○四九四

七號函。」外，其餘准照桃園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依照修

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第 四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蘇澳擴大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變更蘇澳擴大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業經本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五四九次會審議完竣，上開會議

決議一：「為避免影響他人權益，請縣政府詳予查明本檢討案經專

案小組審查通過或同意採納部分，未辦理公開展覽者，應重新補辦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如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否則再提會討論。」案經宜蘭縣政府

依決議補辦公開展覽完竣，公開展覽期間計接獲公民或團體陳情意

見二件，故以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府建城字第○九二○一一六五○

二號函檢送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及相關資料報請審議。  

二、補辦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詳左表。 

變更蘇澳擴大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次公開展覽）公民或團體陳情

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重人一（蘇澳

鎮公所

92.8.11 蘇鎮

建字第
0920011528

號函） 

本次公展變更內容第五案（原

編號第八案），計畫區北側（變

更行水區、住宅區、學校用地

為住宅區、保護區、機關用

地、學校用地、綠地、河川區)

乙案，期計畫書、圖所套會之

行水區範圍與現況河道稍有

出入。 

建請以現況測量套會地籍再行確

認。 

重人二（太平

洋國際遊艇

股份有限公

司 92.8.11 太

關於變更內容明表第十九

案，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之捐地比例與公開展覽之

都市計畫圖實際圖面計算面

建請參考建議之圖面及面積計算，

修正「變更蘇澳擴大都市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都

市計畫圖，以符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九十二）字

第 10010 號

函） 

積比例不符。 員會之決議捐地比例。 

決議：  

本案決議詳附表一及附表二本會決議欄，並退請宜蘭縣政府併同本

會第五四九次會議決議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論。 

【附表一】變更蘇澳擴大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明細

表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本會第五四九

次會議決議 
本會決議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公

頃) 

五 變

八 

計

畫

區

北

側 

行水區
(5.91)   

住宅區

(0.87)  

商業區

(0.15)  

學校用

地(0.19)  

綠地

(0.01) 

住宅區
(0.52)  

商業區
(0.09)  

保護區
(0.34)  

河川區
(4.69)  

機關用地

(0.04)  

學校用地
(0.19)  

綠地
(0.03)  

停車場用

地(0.01)  

保護區
(0.51)  

河川區
(0.36)  

河川區

(0.15)  

河川區

(0.19)  

河川區
(0.01) 

配合阿里史溪

整治計畫（變更

部分已整治），

以符實際。 

一、本案變更

後因原計畫河

道並未配合檢

討，將造成部

分土地無法有

效使用，惟據

縣政府列席人

員說明原計畫

河道附近地區

正擬定細部計

畫中，故本案

涉及細部計畫

範圍內部分，

同意俟將來擬

定細部計畫時

再以配合變更

主要計畫方式

辦理，以資周

延。  

二、有關擬定

細部計畫範圍

外原計畫河道

部分，為符合

實際發展需

要，照公開展

覽草案併鄰近

  將本變更

案本會第五四

九次會議決議

第二點修正

為：「二、有關

擬定細部計畫

範圍外原計畫

河道部分，為

符合實際發展

需要，請縣政

府照現況測量

結果，妥為修

正計畫書、圖

及研提具體回

饋計畫，並補

辦公開展覽，

公開展覽期間

如無任何公民

或團體提出異

議，則報由內

政部逕予核

定，否則再提

會討論。」。   

二、本通盤檢

討案除本變更

案外，其餘部

分得先行送請



 

 

分區使用，並

請縣政府妥為

修正計畫書、

圖及研提具體

回饋計畫納入

計畫書，作為

執行依據。 

核定，以免延

宕計畫之實

施。 

十

九 

變

廿

四  

人

14  

人

15 

南

安

段

一

至

七

地

號 

港埠專

用區
(1.76) 

旅館區
(0.95)  

廣場用地

(0.15)  

停車場用

地(0.30)  

道路用地

(0.36) 

為配合蘇澳鎮

環鎮道路及豆

腐岬觀光區開

發，將非屬蘇澳

港區之土地配

合鄰近分區修

正，及配合工業

區交通需要及

漁船維修之需。  

（附帶條件：南

安段 2、3、4、

2331 及部分

2332 地號土地

變更為旅館

區、停車場用地

及 15、12 公尺

寬計畫道路用

地，應另行擬定

整體開發計畫

（含配置適當

之公共設施用

地與研擬具體

公平合理之事

業及財務計

畫），並提經本

縣都委會審議

通過後始得發

照建築。  

整體開發條件：  

(1)建蔽率

60%、容積率

140%，三年內完

成建照申請

者，獎勵 25%容

積。  

(2)應自願捐贈

據基隆港務局

列席代表說

明，本案變更

範圍內之土地

經重新勘查結

果，認定係位

於港區範圍

外，該勘查結

果已函報交通

部核備，且已

與蘇澳區漁會

協調同意變

更，故請縣政

府依專案小組

意見，妥為修

正計畫書圖。 

本案除整體開

發條件中有關

應自願捐贈整

體開發範圍土

地比例部分，

參據本會第五

四九次會決議

旨意，維持宜

蘭縣政府核議

意見訂定之百

分之三十外，

其餘准照宜蘭

縣政府九十二

年七月二十三

日府建城字第
0920079524

號函公告公開

展覽內容通

過，惟變更計

畫圖內人行步

道部分，如經

該縣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審

查同意時，得

兼作其他使

用。 



 

 

整體開發範圍

30%土地（含主

要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並不

得列入建蔽

率、容積率計算

範圍。  

(3)建築物絕度

高度不得大於

三十六公尺或

十二層樓。  

(4)應於主要計

畫發布實施前

與縣府簽定開

發協議書，以確

保開發品質。  

(5)未於主要計

畫發布實施後

三年內完成建

照申請者，應由

縣府主動迅速

檢討變更為其

他適當分區。） 

【附件二】 變更蘇澳擴大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次公開展覽）公

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本會決議 

重人一（蘇

澳鎮公所

92.8.11 蘇

鎮建字第

0920011528

號函） 

本次公展變更內容第五案

（原編號第八案），計畫區

北側（變更行水區、住宅

區、學校用地為住宅區、保

護區、機關用地、學校用

地、綠地、河川區)乙案，期

計畫書、圖所套會之行水區

範圍與現況河道稍有出入。 

建請以現況測

量套會地籍再

行確認。 

併變更內容明細表編

號五本會決議。 

重人二（太

平洋國際

遊艇股份

有限公司

92.8.11 太

（九十二）

字第 10010

關於變更內容明表第十九

案，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之捐地比例與公開展

覽之都市計畫圖實際圖面

計算面積比例不符。 

建請參考建議

之圖面及面積

計算，修正「變

更蘇澳擴大都

市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再提

會討論案」都市

併變更內容明細表編

號十九本會決議。 



 

 

號函） 計畫圖，以符內

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之決議

捐地比例。 

第 五 案：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中埔（和睦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住

宅區、道路用地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部分綠地、農業區為河川區，

部分住宅區、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及部分道路用地為綠地）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嘉義縣都委會第一八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嘉義縣

政府九十二年十月一日府城規字第○九二○一二○八○三號函檢送計

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第二項。  

（二）嘉義縣政府依內政部八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台八八內營字第

八八七四二七九號函，認定係縣興建之重大設施。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六 案：台東縣政府函為「變更關山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台東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第七十七

次會、八十四年三月九日第七十八次會、八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第

七十九次會、八十五年三月十五日第八十三次會及九十一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第一一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台東縣政府九十二年八月

二十七日府城都字第○九二○○七五八六一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

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案經簽奉核可，由何委員東波（召集人）、林委員享博、陳委

員麗紅、陳委員鴻益及張委員元旭等五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

小組已於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召開審查會議審查完竣，並獲致具

體審查意見，爰提會討論。 

決 議：  



 

 

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如附錄）通過，並

退請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1. 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第六案部分，原則照台東縣政府於會中所提變更計

畫圖通過（詳如附圖），惟為落實都市計畫之執行，故參據都市計畫法台

灣省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請縣政府都市計畫單位會同該府地政單位評估

市地重劃可行時，再檢具變更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否則

維持原計畫。 

2. 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第七案部分，配合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編號一葉秀妹

女士陳情案，為維護人民權益，故將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修正為：「維

持原計畫」。 

3. 參據本會審查案例，將土地分區使用管制要點第十二點有關住宅區及商業

區之退縮建築規定部分，修正為：「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

（如屬角地，則擇一面臨道路退縮建築）。」 

4. 本會專案小組審查完竣後，逕向本部陳情意見（詳如附表） 

附表：逕向本部陳情意見部分：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人位置 

陳情概要 建議事項 本會決議 

１ 葉

秀

妹

女

士 

關山鎮

自由路

西段道

路向北

偏移一

案（變

更內容

明細表

新編號

第七

案） 

1. 關山鎮豐泉段都市計畫早已於

民國五十六年間就已規劃完成

在案，然自由路西段之新建道

路約民國六十七年間由住都局

興建完成，但卻未依都市計畫

道路位置施作，向北偏移甚多

造成本人損失在先。而現今未

追究造成偏北施作原因，卻以

既成道路為由，申請變更都市

計畫道路，本人實在無法接受

此變更案。 

2. 變更案如以既成道路為由變

更，除影響南側土地之方整性

外亦造成有畸零地之問題，原

都市計畫道路，其所有權人結

構單純，如依原都市計畫道路

開闢，本人亦同意無條件提供

政府開闢，因此已有該道路近

三分之二土地取得，實無變更

之必要。 

3. 豐泉段 763，765 地號等土地，

於民國九十年十月間以捐贈給

關山鎮公所，其目的乃在於希

望政府依都市計畫道路開闢興

維持原計畫

道路用地。 

同意採

納。 



 

 

建道路，如變更都市計畫道路

向北偏移施作，將造成豐泉段

760，763，765 等地號，有畸

零地之問題產生，對日後土地

之整合將更行困難。 

【附錄】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本案建議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台東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1. 關山鎮位於台東縣北方，中央山脈及海岸山脈之間狹長而平直的河谷地，

東鄰海岸山脈，西偎中央山脈，是台東縱谷平原之一部份，為較具規模之

山村集居聚落，並無較高層之商業服務，一般商業活動主要係以零售店為

主之雜貨、餐飲等，對外交通有花東鐵路﹑花東公路，南部橫貫公路東端

也是以本鎮為起點，可通往台南縣玉井等地，交通堪稱便利，且沿途風景

秀麗，故本次通盤檢討，除參據現況發展需要調整變更外，宜藉助各項建

設計畫之開發，因應地區都市型態、屬性、功能之調整與經濟、文化、產

業結構之改變或轉型，以發掘本地區之歷史、文化、人文景觀、自然生態

資源等，故請妥為補充型塑本計畫區發展願景之書面資料，並納入計畫書

作為執行之依據。 

2. 依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核

算，本計畫區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不足○．三六公頃、停車場用地面積不

足○．五二公頃，又本計畫區公園、體育場所、廣場、綠地及兒童遊樂場

等五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經核算，僅佔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一．一四，不

符「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五條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之規定，惟據縣政府列席

人員說明，計畫區內尚無適當之公有土地可供補充公共設施用地且緊鄰本

計畫區東南側已設有一處約三十二公頃之「關山親水公園」（約佔本計畫

區面積之六分之一），故採納縣政府列席人員之意見，俟未來變更農業區

為都市發展用地時再妥為調整補充。 

3. 本計畫之計畫年期（民國九十年）已屆滿，故配合國土綜合開發計畫草案

將計畫目標年修正為民國一○○年。 

4. 為統一名稱並符合實際，建議將「機六」機關用地修正為「電信事業專用

區」，「機四」、「機七」機關用地修正為「電力事業專用區」，「保存區」修

正為「宗教專用區」及「加油站用地」修正為「加油站專用區」。 

5. 有關規劃單位（本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於小組會中所提之都市防災計

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及事業財務計畫部分（如附件一、二、三），請縣

政府納入計畫書內作為執行之依據。 



 

 

6. 計畫書之變更內容明細表內多處變更內容未記載變更面積，請縣政府查明

並於備註欄內敘明，以資明確。 

7. 本計畫區並未劃設環保設施用地，惟據台東縣政府列席人員表示，台東縣

已依整體需求於台東市興建大型焚化爐，將來垃圾處理尚無問題。又本計

畫區本部營建署已完成污水下水道規劃，故將來配合地方發展實際需要，

考量設置污水處理場，其如有涉及都市計畫之變更，請另依法定程序辦理。 

8. 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如左表） 

變更關山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小組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一 大同

路南

側，

工業

區西

側 

水溝用

地  

(0.30) 

道路用

地  

(0.30) 

1. 原計畫 10 公尺寬

水溝依關山鎮雨水

下水道系統規劃報

告，寬度只需寬 1.2

公尺，故將原 10 公

尺寬縮減為 6 公尺

寬已足夠施設排

水。 

2. 調整之水溝用地併

相鄰土地使用。 

3. 大同路北側已有住

戶，排水溝改為下

水道較安全且衛

生，並增加道路寬

度改善交通。 

備註：  

1. 大同路至和平路間

排水溝廢除改為道

路，大同路原 11 公

尺拓寬為 15 公尺。 

2. 下游(和平路往東

經鐵路至關山國小

前)水溝由原計畫

10 公尺寬縮小為 6

公尺寬。 

參據「都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十條規定之親

山、親水計畫及綠化

規定，為維護關山鎮

原有優美之親水

性，故本案維持原計

畫。 

水溝用

地  

(0.34) 

農業區  

(0.34) 

工業區  

(－) 

道路用

地  

(－) 

二 二 復興

路 

住宅區 道路用

地 

經地籍重測後現有道路與

計畫圖不符，故調整復興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道路用

地 

住宅區 路C33樁向南偏移97公分

以符實際。 

三 三 三民

路 

住宅區 道路用

地 

在不影響建物情形下，配

合地籍重測及現有道路，

向西調整三民路 C137 樁

偏移79公分、C34偏移124

公分、C35 偏移 90 公分，

以符實際。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道路用

地 

住宅區 

道路用

地 

學校用

地(文小) 

四 四 市二  

停二  

廣一 

(市二)  

(0.15) 
停車場

用地  

(停二)  

(0.15) 

1. 原計畫機八供興建

集會堂，現已建有

鎮代表會。 

2. 依東部區域計畫，

關山鎮屬地方中心

需設集會堂，另變

更停二為機關用

地，以應需要。 

3. 補計畫區內停車場

面積之不足。 

1. 本計畫「市

二」市場用地

與「停二」停

車場用地位

置緊鄰，據鎮

公所列席人

員說明在關

山高職、關山

國中、關山國

小等均已提

供居民集會

場所，故將變

更市場用地

為停車場用

地及變更停

車場用地為

機關用地部

分維持原計

畫。 

2. 其餘照縣政

府核議意見

通過。 

停車場

用地  

(停二)  

(0.20) 

機關用

地  

(機十)  

(0.20) 

道路廣

場用地
(0.17) 

停車場

用地(停

五)(0.15) 

道路用

地(0.02) 

五 五 屠宰

場 

屠宰場

用地  

(0.03) 

兒童遊

樂場用

地(兒三)  

(0.03) 

1. 現有屠宰場已廢棄

不用，且縣府已設

有肉品市場統籌辦

理屠宰業務。 

2. 補計畫區內兒童遊

樂場面積之不足。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六 七 文小

二及

其北

側水

溝用

地 

道路用

地  

(0.08) 

公園用

地(公一)  

(0.08) 

1. 原計畫國小面積

較檢討面積超出

3.05 公頃。 

2. 現有關山國小尚

有部分面積未開

闢，且近幾年班

級數呈現減班現

象，又計畫區外

另有德高、電

光、月眉等國小

服務附近之學

童。 

3. 因文小二已無保

留之必要，故配

合地方之需要連

同週邊之水溝，

以附帶條件方式

予以變更。 

4. 部分變更為公園

可補計畫區內公

園用地之不足。 

5. 部分變更為機關

用地，可作為鎮

公所辦公處所或

鎮立托兒所用

地，解決民眾停

車及辦公廳舍不

足問題。 

附帶條件：  

1. 本案應以市地重

1. 本案依附帶條件

規定應以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其

配置之公共設施

用地約佔 41.8

％，由於所劃設

之「機關用地」

依平均地權條例

規定不屬於共同

負擔之公共設施

用地項目，且配

置之公共設施用

地未劃設兒童遊

樂場用地及停車

場用地，故請縣

政府先行取得全

部土地所有權人

之同意及妥為配

設適當之公共設

施用地並繪圖提

會討論決定，  

2. 參據本部九十一

年七月十六日台

內營字第○九一

○○八五一一七

號函頒「都市計

畫整體開發地區

處理方案」配合

事項之「各級政

府於辦理都市計

畫新訂、擴大或

水溝用

地  

(0.31) 

住宅區
(0.06) 

公園用

地(公一)  

(0.05) 

公園用

地(公三)  

(0.13) 

機關用

地(機十

一)(0.01) 

道路用

地(0.06) 

學校用

地  

(文小

二)  

(2.18) 

住宅區
(1.48) 

公園用

地(公一)  

(0.01) 

公園用

地(公三)  

(0.08) 

機關用

地(機十

一)(0.21) 



 

 

道路用

地(0.40) 

劃方式辦理開

發。 

2. 重劃範圍東至一

號道路，西至十

一號道路，北至

十二號道路，南

至 8 公尺計畫道

路(含)，詳見計畫

圖。 

3. 重劃範圍內之公

共設施用地約佔

41.8％，住宅區約

佔 58.2%。 

變更時，如擬於

都市計畫書規定

以市地重劃、區

段徵收或其他方

式辦理整體開發

者，應先會同當

地地政機關評估

可行，以避免無

法辦理整體開發

之都市計畫案件

增加」規定，本

案請縣政府都市

計畫單位參照本

會九十二年六月

二十四日第五六

二次會審議「變

更斗六（含大潭

地區）都市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

體育生活園區）

案」決議旨意，

會同該府地政單

位評估市地重劃

可行時，再檢具

變更計畫書圖報

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後實施，否則

維持原計畫。 

   

七 

十 自由

路西

段 

農業區  

(0.06) 
道路

用地  

(0.06) 

1. 該道路已開闢完

成。 

2. 道路依現況修正取

直線，C58 樁向北

偏移 155 公分、C60

樁向北偏移 654 公

分。 

3. 配合地籍重測變更

位置，以符現況。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 

道路用

地  

(0.06) 

住宅

區  

(0.06) 

八 十

一 

豊田

路 

住宅區  

(0.02) 
道路

用地  

(0.25) 

1. 配合現況利用排水

溝用地拓寬為道

路。 

2. 該道路為通往豐泉

參據「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

條規定之親山、親水計

畫及綠化規定，為維護
農業區  

(－) 



 

 

水溝用

地  

(0.23) 

社區及海端鄉紅石

村要道，實需拓寬

以利交通。 

備註：  

1. 豐田路西側 5 公尺

水溝用地變更為道

路用地，原計畫 8

公尺道路拓寬為 13

公尺。 

2. 學東路至中正路間

兩側各拓寬 1 公尺

為 10 公尺。 

關山鎮原有優美之親

水性，及考量變更後將

拆除原有合法房屋，故

維持原計畫。 

九 十

二 

中正

路北

段 

道路用

地  

(0.02) 

住宅

區  

(0.02) 

1. 配合地籍重測及現

有道路，向東變更

位置以符現況，

C57、C162、C58

樁各向東偏移 200

公分。 

2. 道路兩側已有建

物。 

3. 據公所表示已取得

道路兩側相關地主

同意書，不影響他

人權益。 

據鎮公所列席人員說

明，本案未取得變更前

後之土地所有權人同

意書，為避免影響他人

權益，故維持原計畫。 
住宅區  

(0.02) 
道路

用地  

(0.02) 

十 十

四 

忠孝

路與

豐田

路間 

住宅區  

(0.06) 
道路

用地  

(0.06) 

1. 該 6 米巷道已開闢

完成納入計畫道

路，以利管理及維

護。 

2. 東面已有計畫道路

可供通行。 

為避免影響他人權

益，請縣政府於送請核

定前取得變更範圍之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書，否則維持原計畫。 

十

一 

十

九 

農會

倉庫 

倉儲區  

(0.28) 

商業

區  

(0.04) 

1. 該地毗鄰商業區於

貨車裝卸貨物時往

往造成交通阻塞。 

1. 本計畫區現有

之商業區面積

已超過部頒「都



 

 

農會

專用

區  

(0.24) 

2. 農會於都市計畫外

地區已另購土地作

為倉儲使用。 

3. 面臨和平路已有商

店。 

4. 該區為農會所有，

變更為農會專用

區，可供多角化經

營。 

5. 為求公平合理，配

合鄰近使用分區予

以變更。 

備註：面臨和平路里瓏段

一五七地號土地變更為商

業區，其餘變更為農會專

用區。  

附帶條件：  

變更為商業區部分應提供

12%公共設施供作停車場

使用。 

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

法」規定，且依

該附帶條件規

定應提供變更

為商業區（面積

僅○．○四公頃）

之十二﹪供停

車場使用，不符

合實際，惟據鎮

公所列席人員

說明，該變更範

圍係農會與地

主交換之土

地，由於該變更

面積狹小且為

維護人民權

益，故將該附帶

條件修正為：

「將變更為商

業區（面積○．

○四公頃）之十

二﹪乘以公告

現值，以繳納代

金方式辦理，前

項代金之繳納

應於核准使用

執照（或變更使

用執照）前，繳

交關山鎮公所

專款專用徵收

公共設施用

地。」 

2. 為改善該鄰近

地區將來之居

住環境品質，本

案變更倉儲區

為農會專用區

部分，除於變更

範圍內增設停

車場用地（停車

場用地之面

積、區位，請縣

政府研訂）外，

將來開發時應

依左列附帶條

件辦理後始得

發照建築，並請

縣政府妥為修

正計畫書、圖。 



 

 

十

二 

二

十 

博愛

路 

鐵路用

地  

(0.07) 

道路

用地  

(0.07) 

1. 原計畫 8 公尺道路

向東拓寬 2 公尺為

10 公尺。 

2. 利用既成道路拓寬

以利交通。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 

水溝用

地(－) 

十

三 

廿

二 

停

(三) 

停車場

用地  

(0.07) 

廣停

(一)  

(0.07) 

停車場西側及南側與商業

區毗鄰，變更後不影響停

車使用，並利於臨接商業

區建築。  

附帶條件：地主應無償提

供土地所有權予關山鎮公

所，否則恢復原計畫。 

為落實都市計畫之執

行，本案應請土地權利

關係人與關山鎮公所

簽訂協議書，同意其附

帶條件事項，並經公證

或認證及納入計畫書

內規定，否則維持原計

畫，以資妥適。 

十

四 

廿

三 

文高

前及

民族

路西

端 

住宅區
(0.34) 

道路

用地  

(0.34) 

1. 配合現況既成道

路，劃設 6 公尺計

畫道路及 4 公尺寬

人行步道。 

2. 納入計畫道路，以

利管理及維護。 

為避免影響他人權

益，請縣政府於報請核

定前取得變更範圍之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書，否則維持原計畫。 

十

五 

廿

五 

文

(中)

南側 

農業區
(0.32) 

道路

用地  

(0.39) 

1. 該 8 米道路為既成

道路已開闢完成，

納入計畫道路，以

利管理及維護。 

2. 該道路為南山寺地

區對外重要聯外道

路。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 

住宅區  

(0.07) 

十

六 

人
10 

停三

東側 

鐵路用

地  

(0.09) 

廣場

兼停

車場

用地

(二)  

(0.05) 

1. 為配合東部發展與

關山鎮繁榮，因關

山火車站為東縣第

二大站，往來遊客

日益增加，使車站

週邊迅速繁榮成為

本案維持原計畫，俟將

來鐵路車站專用區規

劃時再妥予檢討，以健

全站區之整體發展。 



 

 

商業

區  

(0.04) 

城鎮開發的重要課

題，因此，在站前

建設具有特色之商

業區實為必然之

勢。 

2. 為補停車場用地之

不足，並兼顧地主

權益。 

備註：  

1. 里瓏段 77、78、79

地號土地鄰十八號

道路部分百分之四

十面積變更為商業

區，鄰車站部分百

分之六十變更為廣

場兼停車場用地。 

2. 變更為廣場兼停車

場部分，應無償提

供土地所有權予關

山鎮公所。 

十

七 

 

土地

使用

分區

管制

要點 

未訂定 增訂

並納

入通

檢案

內。 

1. 為促進都市土地資

源之合理利用及維

護都市生活環境品

質。 

2. 為考量計畫周延性

而將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併入通檢

內。 

併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 

   

九、土地分區使用管制要點部分：  

1. 本計畫區計畫人口一○、○○○人，住宅區面積三十二．四六公頃，商業區

面積六．九公頃，以每人五○平方公尺居住樓地板面積核計，本計畫區容

積率分別為住宅區百分之一二七及商業區百分之二○七；又本計畫區之居

住密度為二五○（人／公頃）及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比值未逾百分之十五，

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四條規定，其住宅區容積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一二○、商業區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惟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決議後，其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容積率分別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及百分

之二六○；尚屬偏高，基於考量地方實際需求及兼顧居住環境品質，將第



 

 

二點及第三點分別修正為：「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五○；惟若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五○時，則容積率

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一八○。」，「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八○，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二○；惟若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七○時，

則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六○。」 

2. 為提供較大開放空間，及維護環境品質，故將乙種工業區及市場用地之建

蔽率修正為不得大於百分之六○，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修正為不得大於百分

之五○。 

3. 增訂「農會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農會專用區之建蔽率為不得大

於百分之五○、容積率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五○，以供興建農業產品展示

場所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為限」。 

4. 配合分區名稱之修正，增訂「電力事業專用區」及「電信事業專用區」之

建蔽率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五○。 

 

內政部已於九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公告廢止「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

合設計鼓勵辦法」，納入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故將第十

一點及第十二點內「有關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勵部分依內政部訂定『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勵辦法』規定辦理」乙節，修正為「有

關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勵部分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第 七 案：內政部為「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文中三、文小四用

地為機關用地、部分住宅區變更為文中小用地及文小十七用地變更為住

宅區）案」及「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第一期細部計畫（原文中三、文

小四用地變更為機關用地、部分第六種住宅區變更為文中小用地及原文

小十七用地變更為第六種住宅區）案」。 

說 明：  

一、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為解決目前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暨檢察署之辦公及民眾洽公飽和擁擠問題，擬增設臺

灣鳳山地方法院及檢察署乙案，業經司法院九十年五月四日（九十）

院台廳司一字第一一四五四號函及行政院九十一年七月九日院臺

法字第○九一○○三○七七五號函原則同意，並經協調高雄縣政府同

意將高雄新市鎮第一期發展區內之「文中三」、「文小四」用地變更

為機關用地，故申請內政部辦理個案變更都市計畫，並准該院、署

九十二年九月三日（九二）雄院貴總字第四九五○五號函檢送計畫

書、圖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九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起至九十二年十月

二十三日分別於高雄縣政府、橋頭鄉公所公告欄公開展覽三十天，

並於同年十月七日（星期二）上午十時假橋頭鄉公所舉辦說明會，



 

 

且經刊登於臺灣日報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二）第十七版、

二十四日（星期三）第十七版及二十六日（星期五）第十九版等三

天公告完竣。  

六、案准高雄縣政府九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府建都字第○九二○一

八二二九九號函略以：「公開展覽期間並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陳

情意見」到部，特提會討論。 

決 議：准照公開展覽草案通過。  

第 八 案：內政部為「擬定林口特定區計畫（工十二工業區第一期）細

部計畫案」。 

說 明：  

一、本部為協助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應產業結構變遷，更

新該公司林口廠原有生產中既有廠房之需要，涉及主要計畫變更部

分，擬將林口特定區計畫附帶條件規定「．．．，應由開發者自行

擬定細部計畫並劃設必要性之公共服務設施及聯外道路，．．．」，

變更為「．．．，應擬定細部計畫並劃設必要性之公共服務設施及

聯外道路，．．．」，並辦理公開展覽期滿後，前提經本會九十二

年七月八日第五六三次會議審決通過，經報奉行政院九十二年八月

四日院臺內字第○九二○○四三三一七號函准予備案，及經本部九十

二年八月十九日台內營字○九二○○一○○六一號函核定在案。本擬定

細部計畫部分，係依上開主要計畫附帶條件規定辦理，並由內政部

營建署（市鄉規劃局）製作細部計畫書、圖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九十二年七月二

十六日分別於台北縣政府、泰山鄉公所公告欄公開展覽三十天，並

於同年七月十五日（星期二）上午十時假泰山鄉公所舉辦說明會，

且經刊登於經濟時報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六、日）第

三十二、二十七及十六版等三天公告完竣。  

六、案准台北縣政府九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北府城規字第○九二○

四八四三六五號函略以：「公開展覽期間並無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到部，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兼主任委員核示由本會委員組成專

案小組先行審查，研提具體審查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本案專案

小組成員為彭委員光輝、歐陽委員嶠暉、馮委員正民、周委員志龍、

王委員大立、汪委員桂生及張委員元旭等，並由彭委員光輝擔任召

集人，於九十二年九月九日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研獲具體審查

意見，及提經本會九十二年九月三十日第五六九次會議決議：「本

案請本會專案小組會同相關單位赴現場勘查，併同專案小組九十二

年九月九日審查意見（如附錄），及開發單位（南亞塑膠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九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九十二）南亞泰塑字第○○二



 

 

六二號函提陳情意見，研獲具體審查意見後，再提會討論。」。案

經本會專案小組於九十二年十月一日赴現場勘查，十月二十一日召

開第二次審查會議，研獲具體審查意見，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  

本案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通過（如附錄），並退請內政部營

建署（市鄉規劃局）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免再提會討論。 

附 錄：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本案於本（九十二）年十月六日赴現場勘查後，本專案小組九十二年九月九日第

一次會議審查意見建議修正為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公開展覽草案通過。  

（一）請補充本案基地未來擬作為南亞科技園區之發展願景、產業發展型態及種

類項目。  

（二）為落實本案基地防、救災之需要，建議補充產業災害及天然災害之防救災

計畫。  

（三）本「工十二」工業區分別擬定第一、二期細部計畫（第一期約一三二公頃、

第二期約四十七公頃）部分：  

1. 細部計畫區屬公有土地部分，建議應將租用公有土地之契約書等相關資

料，納入計畫書敘明。 

2. 請補充第二期細部計畫開發構想及市地重劃事業財務計畫之可行性、土地

權屬資料分析等。 

3. 為兼顧第一期細部計畫內其他私人土地之權益及將來第二期細部計畫得

以順利擬定，建議本細部計畫道路 B-6 應延伸至計畫區西側第二期細部計

畫區土地，以預留供作為第一期細部計畫區土地出入及第二期細部計畫區

聯外之用。 

（四）本細部計畫案擬劃設二處變電所用地（原主要計畫劃設為工業區），其中

「變一」、「變二」擬供開發單位（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設置相關變

電設施之用，按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十八條已明文規定工業區可供設置

變電所相關設施使用，建議採納開發單位所提意見，將「變一」、「變二」予以刪

除，合併劃設為乙種工業區。  

（五）按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十八條已明文規定工業區內得設置與工業

發展有關之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公用事業設施，本細部計畫案擬劃設一處社教

用地（二．三公頃），及擬作為開發單位響應經濟部推動之產業、工業博物館，

似符合上開規定，建議上開社教用地應由開發單位自行開闢及管理營運，提供開

放供公眾使用，並應納入事業及財務計畫表內規定。  

（六）開發單位與會列席代表補充增加劃設二處停車場用地（一．四公頃），建

議原則同意，並應由開發單位自行開闢及管理營運，及納入事業及財務計畫表內

規定。  



 

 

（七）本細部計畫乙種工業區停車空間規定，應依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之通案性規定辦理。  

（八）考量未來南亞科技園區廠商進駐及交通運輸之需求，本細部計畫案劃設

A1 十二公尺寬計畫道路部分，建議於本細部計畫案發布實施後，該園區重建整

建時，應以綠園道方式開闢，及妥為保留維護原行道樹木，面臨該計畫道路兩旁

之工業區，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六公尺作為慢車道或人行步道兼綠帶使用，其退

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至於其餘面臨細部計畫道路之工業區部分，如為配合該

街廓整體重建或改建時，得不受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有關工業區

側院寬度及後院深度之通案性規定限制。  

（九）為符合主要計畫「工十二」工業區附帶條件規定：「除依本計畫有關山坡

地開發限制規定辦理外，應擬定細部計畫並劃設必要性之公共服務設施及聯外道

路，其中聯外道路部分應開闢完成並自願捐給地方政府」乙節，其中聯外道路認

定及開闢完成並自願捐給地方政府部分，建議依左列各點辦理。  

1. 本細部計畫範圍邊界之 A1（十二公尺寬）計畫道路延伸至細部計畫範圍

外之壽山路（主要計畫道路寬度四十公尺，現況約十公尺寬）部分，係開

發單位林口廠對外主要聯絡道路，以銜接主要計畫道路，故可視為本細部

計畫之聯外道路，配合南亞科技園區未來運輸需求，請規劃單位（本部營

建署市鄉規劃局）辦理本特定區計畫下次通盤檢討時，予以配合劃設十二

公尺寬計畫道路。 

2. 上開擬劃設十二公尺寬之聯外道路部分，應由開發單位開闢完成並自願捐

獻當地縣政府或鄉公所，如開發單位無法自行開闢完成，得改以聯外道路

之土地徵收經費，以該段道路之土地公告現值加百分之四十折算代金抵

充，並將道路興闢工程經費，依道路設計等級予以核算工程價款，併同捐

獻當地縣政府或鄉公所作為開闢該聯外道路之用，其捐獻期程、方式及捐

獻金額，由開發單位與當地縣政府或鄉公所妥為協定，並納入協議書規定。 

3. 本細部計畫範圍邊界之 A2（十公尺寬）計畫道路延伸至細部計畫範圍外

之明志路部分，據開發單位列席代表說明，該道路為泰山都市計畫區之工

業區及私立學校用地，民國五十二年已由開發單位自行興闢維護，迄今已

逾三十餘年，係本細部計畫範圍內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與本

細部計畫範圍外泰山廠及明志技術學院（前明志工專）間之內部聯絡通

路，故採納開發單位所提本路段非屬本細部計畫範圍聯外道路之意見。 

4. 本細部計畫 A1 及 A2 計畫道路及上開二條計畫道路對外之聯絡道路及通

路部分，應由開發單位自行管理維護，不得設置柵欄管制，並開放供公眾

通行使用，以維道路通行之連貫性。 

（十）配合本部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台內營字第○九二○○八七五一二號令訂定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計畫書第四十一頁載明之「本計畫

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得依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方案作公共設施多目

標使用。」部分，建議予以刪除。  

（十一）本細部計畫規定開發單位捐獻或提供之各種事項，應由開發單位與當地

縣政府或鄉公所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規定，俾利執行查考。   



 

 

八、報告案件： 

第 一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臺北市士林區雙溪中游（劍南橋至望

星橋段）都市計畫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五０四次會

議審議通過，並准台北市政府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府都一字第０九一

０八二０七三００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四、變更位置：詳計畫圖。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提經本會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五五二次會議審決略以：「本

案因案情複雜，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員另簽請 兼主任委員核可﹚

先行審查，研提具體審查意見後，再提會討論。」。  

七、案經簽奉核可由辛前委員晚教召集彭委員光輝、郭委員瓊瑩、汪委員

桂生、張委員元旭等五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並業於九十二年三月四日、

四月十五日召開二次審查會議獲致具體審查意見，爰再提本會九十二年六

月十日第五六一次會議審決略以：「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專案小組

審查意見．．通過．．一、有關專案小組審查意見(三)，本案河川地區土

地究應規劃為使用分區「河川區」抑或公共設施用地「河道用地」，請本

會原專案小組會同台北市政府及相關水利單位，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

二六號解釋本文及理由書、本部八十六年一月六日台內營字第八六七二０

二一號函示之通案性規劃原則，赴現場勘查確定。．．．」在案。  

八、嗣經本會委員改聘，爰再簽奉核可由彭委員光輝召集何委員東波、郭

委員瓊瑩、汪委員桂生、張委員元旭等五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並於九十

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赴現場勘查，及於九十二年十月八日召開審查會議，研

獲具體審查意見略以：「：本案前提經本會九十二年六月十日第五六一次

會議審決．．．，爰本專案小組僅就上開事項再予審查，並業於九十二年

七月二十二日會同台北市政府等相關單位赴現場勘查，及由該府以九十二

年九月十七日府都一字第０九二二二一０七三００號函提補充資料，建議

請台北市政府依左列各點及上開決議事項併同修正計畫書、圖。  

1. 台北市政府上開號函補充查明本變更範圍之都市計畫及歷次個案

變更或通盤檢討之變更情形，請納入計畫書敘明。 

2. 本案河段經該府查明於七十八年公告堤線前，並無依水利法規定公

告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線，且本次擬變更內容已分就河川管理及治

理工程所需用地，劃設「河川區」及「堤防用地」，爰本案擬變更

為「河川區」範圍線請該府水利主管機關依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二

六號解釋文及經濟部九十二年十月六日經水字第０九二０二六一

二六八０號函送「河川及區域排水系統流經都市計畫區之使用分區

應如何劃定」會商結論（如附件二）妥予認定，並將認定結果納入

計畫書敘明，以利查考。 



 

 

3. 有關張盛玄先生於會勘及本專案小組會議與會陳情渠與市府行政

訴訟有關都市計畫樁位及地權範圍爭議、土地徵收補償等問題乙

節，係屬地方政府權責，應請市府依法妥處，以杜紛爭。」有案。」，

為求慎重，爰提會報告。 

決 定：洽悉，由內政部函請台北市政府修正計畫書、圖後，報部辦理核定事宜。  

   

第 二 案：內政部逕為「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灣子內地區）（部分第

三種住宅區為變電所用地）案」，高雄市政府研提上開變電所用地位址

建議替代地點及分析資料提會報告案。 

說 明：  

一、本逕為變更都市計畫案前提經本會九十一年十一月五日第五四

六次會議審決略以：「本案退請經濟部轉知所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依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辦理」，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

小組審查意見略以：「．．．，考量本案如繼續推動恐將造成社會

成本增加及資源浪費，且變電所區位條件應有彈性，本案基地並非

無可取代，爰建議本案擬變更部分第三種住宅區為變電所用地（○．

三八六一公頃）應予緩議，並請高雄市政府協助工程用地單位（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依左列各點，另覓適當地點，重新依都市計

畫變更法定程序辦理。（略）．．．」，並經本部九十一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內授營都字第○九一○○八二三七七號函復經濟部在案。  

二、案准經濟部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經授營字第○九一二○二五○

六五○號函略以：「承貴部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函示：本案應

予緩議，請台電公司另覓適當地點，重新依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辦

理，經檢討有實質困難，爰函報本部核轉貴部再提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一案，核有需要」到部，及提經本會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第

五五二次會議審決略以：「本變電所用地變更案應考量計畫之可欲

性及可行性（包括社會成本），以及擬變更位址服務範圍區位是否

確屬無可取代，故本案暫予緩議，並退請經濟部轉知所屬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就鄰近地區輸變電相關設施供需情形、區位之可欲性

及可行性，以及其他當地市府及陳情民眾所提替代位址等，再詳予

評估，如評估後仍認定本變更位址區位確屬無可取代，有其急迫性

與必要性，應補充具體詳細評估資料送部提會討論。」，並經本部

九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內授營都字第○九二○○八四八七七號函復經

濟部在案。  

三、嗣准經濟部九十二年四月十八日經授營字第○九二二○二八六

六一○號函略以：「經台電公司檢討評估其他替代方案後，仍認為

原申請變更位址確屬無可取代，報請核轉貴部再提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一案，核屬實需」到部，及提經本會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第

五六○次會議決議：「一、本案請高雄市政府於會議紀錄文到三個



 

 

月內，在本案擬設置變電所之位址附近地區，評估選出無爭議性及

適合興建變電所之公有土地，及研提該公有土地具體替代方案圖說

資料到部，再交由本案原專案小組繼續審查，並會同經濟部暨所屬

台電公司實地會勘確定替代位址後，由台電公司重行製作變更計畫

書、圖報經濟部核轉內政部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

如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則同意變更，送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論，否則應再提會討論。二、高雄市政府如未能依

前項決議研提公有土地之具體替代方案到部，則本案准照原公開展

覽草案通過。」，並經本部九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內授營都字第○九

二○○八七三五六號函復經濟部在案。  

四、嗣准高雄市政府九十二年八月十九日高市府都二字第○九二○○

四四八八四號函依本會第五六○次會議決議之變電所用地建議替代

地點到部，為求審慎，前經本部九十二年十月一日召開「研商本部

配合經濟部所屬台電公司辦理逕為『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灣子內

地區）（部分第三種住宅區為變電所用地）案』，高雄市政府研提

上開變電所用地位址建議替代地點及分析資料會議」，十月三日赴

現場勘查，及十月二十一日再續開上開研商會議，獲致具體結論：

「（一）高雄市政府九十二年八月十九日高市府都二字第○九二○○

四四八八四號函送之五處變電所用地建議替代地點（詳附件），經

評估分析如次：1.方案三之農業區土地及方案五之工業區土地部

分，土地權屬為私人所有，不符合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五六○次

會議決議：「評估選出無爭議性及適合興建變電所之公有土地」。

2.方案四之「文中十四」用地部分，土地雖為公有，惟目前為陸軍

運輸營區使用，如擬設置變電所，尚須另覓適當地點，以先建後拆

或代拆代建方式，協調軍方遷移，其所需時程頗長，不符本案變電

所興建之時效要求。3.方案一、二之公園用地部分，土地雖亦皆為

公有土地，惟據台電公司列席代表說明，本二案公園用地如以多目

標方式於地下興建變電所，其土建成本將比屋內式變電所之土建成

本增加三．五倍以上，且該公司將面臨其他變電所比照辦理之骨牌

效應；又如將該二處公園用地變更為變電所用地，將降低高雄市都

市計畫公園用地面積佔全市土地總面積之比例，與都市計畫法第四

十五條規定之意旨不符。（二）綜上分析，高雄市政府研提之五處

變電所用地建議替代地點中，二處屬私有土地，非屬依上開本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決議之替代方案範疇外，其他三處雖屬公有土地，惟

皆具有爭議性，不適合興建變電所，故本案擬設置變電所用地之位

址，依上開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准照原公開展覽草案通過，並

提近期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報告。」，特提會報告。 

決 定：  

本案洽悉，並請高雄市政府會同台電公司依本會九十二年五月二十

七日第五六○次會議決議賡續辦理。 

九、散會：下午一時二十分。  



 

 

 


